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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進修部 

學雜費減免辦理標準作業流程 
1.目的：針對本校學生，使其儘速了解學生各項就學優待（減免）申請流程，以提升學校整體行

政效率。 

2.依據：依據教育部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辦法、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

收入戶學生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辦法、現役軍人子女就讀中等以上學校減免

學費辦法、原住民學生就讀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辦法、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。 

3.範圍：凡本校進修部符合學雜費減免資格之在學生（未含休、復學及延修生），均可提出申請。 

4.權責：詳如作業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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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作業說明： 

5-1：學雜費減免於每學期開學前一週(新生)及期中考後三週(舊生)，由進修部學務組承辦人發布學

雜費減免公告，學生自行上網登錄個人資料提出減免申請。 

5-2:學生依減免身分自行至申請系統內填寫資料，各類減免身分之減免基準如附件。 

5-3:學生上傳學雜費減免申請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，已繳費者檢附繳費證明及學生轉帳申請單，俾

利日後辦理退費。 

5-4：承辦人查驗各類證明文件(見附件)是否符合資格。 

A.不符合資格者:退件，並依繳費單進行繳費；若需補正則等補正完畢再一併送件。 

B.符合資格:收件，告知學生待繳費單更正後再行繳費(需 3個工作天)。 

5-5：確定申請資格並計算減免金額，製作減免清冊予繳費單承辦人更正繳費金額。 

5-6：每年 4月中旬及 10月中旬，將申請學雜費減免學生資料上傳至大專校院學生助學措施系統整

合平台等待教育部查核，依查核結果通知不合格者，若有疑義於期限內提出申復資料。 

5-6-1：申復通過者，由承辦人員至大專校院學生助學措施系統整合平台更正資料為「合格」；申復

不通過者，給予繳費單承辦人名單及金額進行製單，補繳已補助部分之學雜費。 

5-7：彙整合格名單會辦主計室及出納組，送請校長簽核。 

    A.直接減免者:合格名單經校長核定後，匯出當學期「減免學雜費補助款彙整表」送日間部學務

組統一報部。 

    B.先繳款後申辦減免者:製作溢繳學雜費學生之退費清冊，依校內程序辦理退費並匯入學生個人

帳戶。 

6.內部控制： 

6-1：為避免欲申請減免同學因逾期未申辦，將申請期限登載於行事曆及進修部網頁，並於開始申辦

前兩週以電子郵件通知各學制學生。 

6-2：核對申請學生鍵入資料內容，以減少上傳至教育部平台之資料錯誤。 

7.風險分析： 

7-1.風險等級 2，影響程度等級 2，風險可能性等級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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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各類別減免額度及檢附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 

減免身份別 應檢驗證件 減免額度 

卹內軍公教遺族 

1.撫卹令或撫卹金證書。 

2. 軍人遺族應繳國防部核發之撫

卹令、卹亡給與令。 

3. 公教遺族繳交銓敘部或教育行政

主管機關核發之年撫恤金證書 

4. 證件需刊載申請減免學生姓名。 

5. 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

簿（甲式或丙式內含詳細記事）。 

6.家長現任公職者須附未領子女教

育補助證明。 

111 年教育部規定之學雜

費減免標準： 

1.因公死亡（全公費）：減

免實際學費、雜費之全額。 

2.因病或意外死亡（半公

費）：減免實際學費、雜費

之 1/2。 

卹滿軍公教遺族 

1.撫卹令、撫卹金證書。 

2.軍人遺族領受一次撫卹金者，在享

受各類優待期間比照卹滿辦理。 

3.證件需刊載申請減免學生姓名。 

4.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

簿（甲式或丙式內含詳細記事）。 

5.家長現任公職者須附未領子女教

育補助證明。 

依教育部訂定之標準定額

減免。 

現役軍人子女 

1. 現役軍人身分證。 

2. 軍人在職單位在職證明。 

2.三個月內戶籍謄本(含本人、父母

及配偶，記事欄不得省略)或新

式戶口名簿（甲式或丙式內含詳

細記事）。 

111 年教育部來文規定之

學雜費減免標準：依各校

實際徵收之學費減免

3/10。 

身心障礙學生 

(家庭所得總額未

超過新臺幣 220

萬元) 

1. 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證明或鑑

輔會證明文件。 

2. 三個月內戶籍謄本(含本人、父

母及配偶，記事欄不得省略)或

新式戶口名簿（甲式或丙式內含

詳細記事）。 

◎學習障礙持有鑑定證明而未領有

身心障礙手冊減免：4/10 

111 年教育部來文規定之

學雜費減免標準： 

1.重度、極重度：減免學雜

費全額。 

2. 中度：減免學雜費 7/10。 

3. 輕度：減免學雜費 4/10。 

身心障礙 

人士子女 

(碩士在職專班

1. 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證明。 

2. 三個月內戶籍謄本(含本人、父

母 及配偶，記事欄不得省略)

111 年教育部來文規定之

學雜費減免標準： 

1.重度、極重度：減免學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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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學生勿申請) 

(家庭所得總額未

超過新臺幣 220

萬元) 

或新式戶口名簿（甲式或丙式內

含詳細記事）。 

  

費全額。 

2. 中度：減免學雜費 7/10。 

3. 輕度：減免學雜費 4/10。 

原住民學生 

1. 三個月內戶籍謄本(含本人、父

母 及配偶，記事欄不得省略)

或新式戶口名簿（甲式或丙式內

含詳細記事）。 

依教育部訂標準定額減免。 

臺教高(四)字 1112302304 號

函 

減免學雜費 90%，但不得超

過最高減免額度如下: 

工學院:22800 

管學院:20400 

文學院:20200 

低收入戶 

1.需為當年度最新低收入戶證明

(請檢附縣、市政府審核認定之證

明正本，格式內須註明減免學生

之姓名)。 

2.三個月內戶籍謄本(含本人、父母

及配偶，記事欄不得省略)或新

式戶口名簿（甲式或丙式內含詳

細記事）。 

依 111 年教育部來文規

定，得減免全部學費、雜

費、學分費、學分學雜費。 

中低收入戶 

1.當年度中低收入戶證明(請檢附

縣、市政府審核認定之證明正

本，格式內須註明減免學生之姓

名)。 

2.三個月內戶籍謄本(含本人、父母

及配偶，記事欄不得省略)或新

式戶口名簿（甲式或丙式內含詳

細記事）。 

依 111 年教育部來文規

定，學雜費減免 60% 

特殊境遇家庭 

之子女 

1.當年度度特殊境遇家庭身份證

明文件(請檢附縣、市政府審核認

定之證明正本，格式內須註明減

免學生之姓名)。 

2.三個月內戶籍謄本(含本人、父母

及配偶，記事欄不得省略)或新

式戶口名簿（甲式或丙式內含詳

細記事。 

依 111 年教育部來文規

定，得減免學費、雜費或

學分費、學分學雜費減免

60% 


